FAERTAE D R E R T
114# B # 5 % 26255

moEH A A ERY LA AR ITIDES
ZF T A B R LR A TISRYE
P g E A ' AP 4o T

- IR CEG TR F o B B (P ) 4
FWHRES R - FEN Sl e RPFEREERER
BrO)@dz P EAREF AT AR - (H)TE 2 E T
TR FHLCR A ARF - E)RE 2t ELLEH
P FESR R TR ARRENIFRI AL G 2T
1 f%o();giz{ L EERH 33:‘:1," y 2E 2 g _%:E\ﬁ]‘l”ﬁ EEGhS
Eo X EFED R (F) 4 ?%%mw@%iﬁwiﬁﬁ’
B4R g s 2 Rt BREHN > Yl rigd &2 b E2K
A NEEA B EA BN iy FIEERE 0 B
xa':rrioi'«f?w A EARET2) P 2212 ) 2% % A

¥

Z
LSRR RS A 'l"-&'?]z ’ F’ﬁ‘pp ER I M g IR
Q;'%—QF‘E’TE*'%‘;P/ZBD%\' £ 72 & =¥
72 EARTIEEE RIR2 $060F % 1
B~ FOTIEFRIIE ~ %29 A W25 P2 o
FRrRavs 2 g Ad HUBEERME > GRELRF



i

S CWBHEI PHE SRIPRAERETE G
R/W/;%%iﬁ;qj’fi—? ﬁim?\%ggﬁku"”;ﬂ/
A&wwﬁ@%a&i%gﬁiﬁAﬁw%%’Wﬁw»i
EARSE A GHFLE RS > EREAZLARBELS A FD
HorIPBpiietnar|Tdansg JEXXEA2E
?;EAIE.‘-},@/Z{ ‘/B‘-;E—,ﬁ PES V_{‘z.;“ A B o f%"‘i}%ngHI\T‘F
FTEEAMERAETFE R ERAEFSLLLE A2 FARAR
H o B A w A RII3E8 Y 8p 13pF304 o KX K B A A
P 3%3,\,:; ERE > ITEHRPIUELLE AF 0 S BERE
FAzbwX 2B REFE  FRTELECEETERE R
[fi %570k 5 298 L 2> %%ﬁijw&££ﬁ3%9iﬂ4
82 10p » MAEEXZXEAZJIEEF o
,@ﬁ’§$ﬁ4ﬁ£4ﬁ’f”%hMLMﬁiéigm%ﬁ
AR Z AL X E 14257 10p & > 205 Bty
ﬁﬂiﬁﬂ”ﬂ@&ﬁi*ﬁ%ﬁﬁﬁ%&m& iﬁ*&ﬁ
%%~%#ﬁﬁ&m€¢&%§$ﬁ% T 2 ey
+E 2 ARIM4ERET FT05LR 25 & 538 giﬁio
AREEANEELEIN G RPFLE > TRES D
FoZRGELY  PERERSOFRE FHEHEILE
PR DRERFEARLEALFRIPE XX E A RPLGR
FoFyg2d B RaTiRFE rFidnd 2T
A ‘

NN ’ % 4 2 7 2
AR QA f AT R T B

—
Gl
'ﬂ-_\‘\
E it
W3
A
&
o

NEBYF S ABERABR A ETFE 2 F T RE
FoRLILMARGEL A H TR IR ATER EAE @
BZ2HR O ZRIFL2EGH L wHEF B X E A
2 R 113# 117 25P B4 A BT 57 0 £° %38
MBRTHEF I FRE ”aﬁwplﬁ@rﬁ%%?ﬁ
L H 1 Tl & ,arﬁﬁo 7o G EFE R



[
LIRS K
iﬂw&ﬁ&#i%'
%&i%iﬁ”éﬁﬁ@’
1> BRI B AR R

B Az AR

%‘rﬁ £

-

?m
15-
a
AL
put]

N

mqwﬂw
<

\'_ﬁ? S omr 4
=

~ o (i

do
e
b
il
E)

S e S o~ = I owd

3

N
N
|

lagf
=y
o
(%
3

>4L

hﬁggmvmwa

o

L
&= »
o

r
A
A

m
.

I

¥ oA

-

B 2

Ik

¥

A

(' ‘}
>~ == (H
© I
A ol
I (Q.
-

=
\
¢

SRR TR R P

ﬁé@ﬁ
T jom

Y
e A
~ W

Enu]
(‘H} R
=~
!
<

=

(¥

>
»

e}
g

i

T
o 3

4k

I
pre

I

«}-

=
~
e

EY

b RGEBRRATES O
‘lff'z‘J' * i\‘ T
ES SN E

N~

7w R,
1

L24

_\‘

, 000~
&)

ﬁ%%%i&ﬁ&%ﬁﬁﬁ
g iAo

7
T~

AL
=R
N

FF’

>~

N

W
\F\"

114

b

N

N

v

E e IR e T
g2 LAY

)i L4 AF R

2y
Taz

'—r ZérSa 5“‘#}: ﬁx‘l":}bf} E/%E)\m%

,—L—p—‘

R '5E°%»T‘v'=

L =

r‘g b

W

-_\
N

il

3=
=

£3F

N

;0
)
YN
,3:
.

-
o4

-S'\

ot ~ml ﬁnﬁ

N

- oy =
., F .{:4;
ki

Lo T\

5 R

—

»
»

oo R B W3

ﬁ
—\
-~
M=

R FIEFSI0p P ARBE DA R ToE

P

& 30

i



T

$mR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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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護字第262號
聲  請  人  新北市政府


法定代理人  甲○○○○






相  對  人  Ａ        真實姓名及住居所均詳卷
法定代理人  Ｂ        真實姓名及住居所均詳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延長安置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准將受安置人Ａ（真實姓名及完整年籍資料均詳卷）延長安置3個月至民國114年8月10日止。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予保護、安置或為其他處置；必要時得進行緊急安置：㈠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㈡兒童及少年有立即接受醫療之必要，而未就醫。㈢兒童及少年遭受遺棄、身心虐待、買賣、質押，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正當之行為或工作。㈣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非立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又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緊急安置時，應即通報當地地方法院及警察機關，並通知兒童及少年之父母、監護人，但其無父母、監護人或通知顯有困難時，得不通知之。緊急安置不得超過72小時，非72小時以上之安置不足以保護兒童及少年者，得聲請法院裁定繼續安置。繼續安置以3個月為限；必要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延長之，每次得聲請延長3個月，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第1項、第57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聲請意旨略以：受安置人由其父親Ｂ監護照顧，經接獲通報受安置人遭Ｂ性不當對待，經社工訪視調查認受安置人確有受不法侵害之情形，且受安置人過去為家暴目睹兒少，其父母婚姻關係衝突已嚴重影響受安置人身心發展，經評估受安置人再次受不當對待之風險高，監護人之親職能力尚待調整，妨害性自主案件仍在刑事偵查階段，考量受安置人之監護人現無法維護其司法權益及人身安全，且親屬亦明確表示考量經濟及教養因素，現階段無法成為受安置人之替代照顧者，聲請人前於民國113年8月8日13時30分，將受安置人予以緊急安置保護，並經鈞院裁定延長安置在案，為維護受安置人之身心安全與照顧發展，爰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7條第2項規定，聲請裁定准予延長安置3個月至114年8月10日，以維護受安置人之利益等語。
三、經查，受安置人現年4歲，前經本院以114年度護字第70號裁定准將受安置人延長安置至114年5月10日止，此有聲請人所提出之新北市政府兒童少年保護案件第3次延長安置法庭報告書、新北市政府兒童少年保護案件緊急暨繼續安置法庭報告書及本院114年度護字第70號裁定等件為證，自堪認定。而受安置人於安置生活期問，適應機構生活，平時活動力正常，三餐飲食正常，符合同年齡幼兒發展，持續建構受安置人安全感及穩定受安置人生活照顧情形。受安置人現穩定就學，學習建立生活常規與作息規範，口語表達能力佳，常提及過往原生家庭父母吵架及父母打架情形，在校與同儕互動常會搶奪玩具、霸佔玩具，遊戲遭中斷會摔玩具、大吼發洩情緒行為，經安撫能穩定情緒，尚能配合學校作息及規範。於安置期間多次提及父母衝突，表達害怕情緒，且常有做惡夢、缺乏身體界線行為，初步評估受安置人於諮商過程迴避提及其父，及較多不安全依附關係負向情緒反應。受安置人之父於113年11月25日開始執行親職教育諮商，業已完成8次親職教育諮商，爰希冀其父維持每周1次進行親職教育諮商，惟其工作忙碌，無法確實配合執行，經與心理師商議其父平均1個月進行1次，經心理師評估於親職教育諮商過程協助受安置人之父整理及梳理過往與受安置人之母婚姻關係衝突之負向情緒及討論未來受安置人如返家關係之調整及身體界線之建立。受安置人之母在會談過程中，因過往婚姻關係中之衝突與暴力事件所影響，經常反覆述說自身曾遭受的暴力經驗，情緒表達紊亂，難以聚焦於當下討論的主題。為協助其梳理負向情緒並增進親職功能，已轉介參與親職教育諮商，受安置人之母配合度高，已進行12次諮商會談，惟囿於過往婚姻議題及長期與受安置人之父就監護權爭訟影響其對本中心處遇安排之信任，據諮商師評估其缺乏深入省思與具體改變之動力與行動，於短期內達到顯著正向改變之可能性偏低，擬暫停親職教育諮商，持續透過親子會面探視過程促進受安置人之母親職能力。本件之妨害性自主案件現於刑事偵查階段，評估暫無合適替代性親屬照顧資源，持續透過親屬會面探視評估受安置人之父母親屬親職功能，囿於受安置人過往受到父母婚姻衝突影響甚劇，父母對受安置人未來照顧規劃倘未能進行友善合作，仍需持續輔導受安置人之父母提升親職功能等情，有上開法庭報告書附卷可查。本院審酌上開事證，考量受安置人年紀尚幼，缺乏自我保護能力，仍須穩定、安全之照顧環境，而親職者生活未穩定，親職及教養能力有待提升，亦無其他親屬資源得以協助照顧，為維護受安置人身心發展及安全，基於其最佳利益，認非延長安置不足以保護受安置人，本件聲請核無不合，應予准許，爰依首開規定裁定如主文，以利後續處遇工作之進行。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俞兆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書記官　曾羽薇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護字第262號

聲  請  人  新北市政府



法定代理人  甲○○○○







相  對  人  Ａ        真實姓名及住居所均詳卷

法定代理人  Ｂ        真實姓名及住居所均詳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延長安置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准將受安置人Ａ（真實姓名及完整年籍資料均詳卷）延長安置3個

月至民國114年8月10日止。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應予保護、安置或為其他處置；必要時得進行緊急安

    置：㈠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㈡兒童及少年有立

    即接受醫療之必要，而未就醫。㈢兒童及少年遭受遺棄、身

    心虐待、買賣、質押，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正當之行為或工

    作。㈣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非立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

    。又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緊急安置時，應

    即通報當地地方法院及警察機關，並通知兒童及少年之父母

    、監護人，但其無父母、監護人或通知顯有困難時，得不通

    知之。緊急安置不得超過72小時，非72小時以上之安置不足

    以保護兒童及少年者，得聲請法院裁定繼續安置。繼續安置

    以3個月為限；必要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延長之，每次得聲

    請延長3個月，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第1項、

    第57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聲請意旨略以：受安置人由其父親Ｂ監護照顧，經接獲通報

    受安置人遭Ｂ性不當對待，經社工訪視調查認受安置人確有

    受不法侵害之情形，且受安置人過去為家暴目睹兒少，其父

    母婚姻關係衝突已嚴重影響受安置人身心發展，經評估受安

    置人再次受不當對待之風險高，監護人之親職能力尚待調整

    ，妨害性自主案件仍在刑事偵查階段，考量受安置人之監護

    人現無法維護其司法權益及人身安全，且親屬亦明確表示考

    量經濟及教養因素，現階段無法成為受安置人之替代照顧者

    ，聲請人前於民國113年8月8日13時30分，將受安置人予以

    緊急安置保護，並經鈞院裁定延長安置在案，為維護受安置

    人之身心安全與照顧發展，爰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法第57條第2項規定，聲請裁定准予延長安置3個月至114年8

    月10日，以維護受安置人之利益等語。

三、經查，受安置人現年4歲，前經本院以114年度護字第70號裁

    定准將受安置人延長安置至114年5月10日止，此有聲請人所

    提出之新北市政府兒童少年保護案件第3次延長安置法庭報

    告書、新北市政府兒童少年保護案件緊急暨繼續安置法庭報

    告書及本院114年度護字第70號裁定等件為證，自堪認定。

    而受安置人於安置生活期問，適應機構生活，平時活動力正

    常，三餐飲食正常，符合同年齡幼兒發展，持續建構受安置

    人安全感及穩定受安置人生活照顧情形。受安置人現穩定就

    學，學習建立生活常規與作息規範，口語表達能力佳，常提

    及過往原生家庭父母吵架及父母打架情形，在校與同儕互動

    常會搶奪玩具、霸佔玩具，遊戲遭中斷會摔玩具、大吼發洩

    情緒行為，經安撫能穩定情緒，尚能配合學校作息及規範。

    於安置期間多次提及父母衝突，表達害怕情緒，且常有做惡

    夢、缺乏身體界線行為，初步評估受安置人於諮商過程迴避

    提及其父，及較多不安全依附關係負向情緒反應。受安置人

    之父於113年11月25日開始執行親職教育諮商，業已完成8次

    親職教育諮商，爰希冀其父維持每周1次進行親職教育諮商

    ，惟其工作忙碌，無法確實配合執行，經與心理師商議其父

    平均1個月進行1次，經心理師評估於親職教育諮商過程協助

    受安置人之父整理及梳理過往與受安置人之母婚姻關係衝突

    之負向情緒及討論未來受安置人如返家關係之調整及身體界

    線之建立。受安置人之母在會談過程中，因過往婚姻關係中

    之衝突與暴力事件所影響，經常反覆述說自身曾遭受的暴力

    經驗，情緒表達紊亂，難以聚焦於當下討論的主題。為協助

    其梳理負向情緒並增進親職功能，已轉介參與親職教育諮商

    ，受安置人之母配合度高，已進行12次諮商會談，惟囿於過

    往婚姻議題及長期與受安置人之父就監護權爭訟影響其對本

    中心處遇安排之信任，據諮商師評估其缺乏深入省思與具體

    改變之動力與行動，於短期內達到顯著正向改變之可能性偏

    低，擬暫停親職教育諮商，持續透過親子會面探視過程促進

    受安置人之母親職能力。本件之妨害性自主案件現於刑事偵

    查階段，評估暫無合適替代性親屬照顧資源，持續透過親屬

    會面探視評估受安置人之父母親屬親職功能，囿於受安置人

    過往受到父母婚姻衝突影響甚劇，父母對受安置人未來照顧

    規劃倘未能進行友善合作，仍需持續輔導受安置人之父母提

    升親職功能等情，有上開法庭報告書附卷可查。本院審酌上

    開事證，考量受安置人年紀尚幼，缺乏自我保護能力，仍須

    穩定、安全之照顧環境，而親職者生活未穩定，親職及教養

    能力有待提升，亦無其他親屬資源得以協助照顧，為維護受

    安置人身心發展及安全，基於其最佳利益，認非延長安置不

    足以保護受安置人，本件聲請核無不合，應予准許，爰依首

    開規定裁定如主文，以利後續處遇工作之進行。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前段，裁定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俞兆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書記官　曾羽薇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護字第262號

聲  請  人  新北市政府



法定代理人  甲○○○○







相  對  人  Ａ        真實姓名及住居所均詳卷

法定代理人  Ｂ        真實姓名及住居所均詳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延長安置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准將受安置人Ａ（真實姓名及完整年籍資料均詳卷）延長安置3個月至民國114年8月10日止。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予保護、安置或為其他處置；必要時得進行緊急安置：㈠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㈡兒童及少年有立即接受醫療之必要，而未就醫。㈢兒童及少年遭受遺棄、身心虐待、買賣、質押，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正當之行為或工作。㈣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非立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又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緊急安置時，應即通報當地地方法院及警察機關，並通知兒童及少年之父母、監護人，但其無父母、監護人或通知顯有困難時，得不通知之。緊急安置不得超過72小時，非72小時以上之安置不足以保護兒童及少年者，得聲請法院裁定繼續安置。繼續安置以3個月為限；必要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延長之，每次得聲請延長3個月，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第1項、第57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聲請意旨略以：受安置人由其父親Ｂ監護照顧，經接獲通報受安置人遭Ｂ性不當對待，經社工訪視調查認受安置人確有受不法侵害之情形，且受安置人過去為家暴目睹兒少，其父母婚姻關係衝突已嚴重影響受安置人身心發展，經評估受安置人再次受不當對待之風險高，監護人之親職能力尚待調整，妨害性自主案件仍在刑事偵查階段，考量受安置人之監護人現無法維護其司法權益及人身安全，且親屬亦明確表示考量經濟及教養因素，現階段無法成為受安置人之替代照顧者，聲請人前於民國113年8月8日13時30分，將受安置人予以緊急安置保護，並經鈞院裁定延長安置在案，為維護受安置人之身心安全與照顧發展，爰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7條第2項規定，聲請裁定准予延長安置3個月至114年8月10日，以維護受安置人之利益等語。

三、經查，受安置人現年4歲，前經本院以114年度護字第70號裁定准將受安置人延長安置至114年5月10日止，此有聲請人所提出之新北市政府兒童少年保護案件第3次延長安置法庭報告書、新北市政府兒童少年保護案件緊急暨繼續安置法庭報告書及本院114年度護字第70號裁定等件為證，自堪認定。而受安置人於安置生活期問，適應機構生活，平時活動力正常，三餐飲食正常，符合同年齡幼兒發展，持續建構受安置人安全感及穩定受安置人生活照顧情形。受安置人現穩定就學，學習建立生活常規與作息規範，口語表達能力佳，常提及過往原生家庭父母吵架及父母打架情形，在校與同儕互動常會搶奪玩具、霸佔玩具，遊戲遭中斷會摔玩具、大吼發洩情緒行為，經安撫能穩定情緒，尚能配合學校作息及規範。於安置期間多次提及父母衝突，表達害怕情緒，且常有做惡夢、缺乏身體界線行為，初步評估受安置人於諮商過程迴避提及其父，及較多不安全依附關係負向情緒反應。受安置人之父於113年11月25日開始執行親職教育諮商，業已完成8次親職教育諮商，爰希冀其父維持每周1次進行親職教育諮商，惟其工作忙碌，無法確實配合執行，經與心理師商議其父平均1個月進行1次，經心理師評估於親職教育諮商過程協助受安置人之父整理及梳理過往與受安置人之母婚姻關係衝突之負向情緒及討論未來受安置人如返家關係之調整及身體界線之建立。受安置人之母在會談過程中，因過往婚姻關係中之衝突與暴力事件所影響，經常反覆述說自身曾遭受的暴力經驗，情緒表達紊亂，難以聚焦於當下討論的主題。為協助其梳理負向情緒並增進親職功能，已轉介參與親職教育諮商，受安置人之母配合度高，已進行12次諮商會談，惟囿於過往婚姻議題及長期與受安置人之父就監護權爭訟影響其對本中心處遇安排之信任，據諮商師評估其缺乏深入省思與具體改變之動力與行動，於短期內達到顯著正向改變之可能性偏低，擬暫停親職教育諮商，持續透過親子會面探視過程促進受安置人之母親職能力。本件之妨害性自主案件現於刑事偵查階段，評估暫無合適替代性親屬照顧資源，持續透過親屬會面探視評估受安置人之父母親屬親職功能，囿於受安置人過往受到父母婚姻衝突影響甚劇，父母對受安置人未來照顧規劃倘未能進行友善合作，仍需持續輔導受安置人之父母提升親職功能等情，有上開法庭報告書附卷可查。本院審酌上開事證，考量受安置人年紀尚幼，缺乏自我保護能力，仍須穩定、安全之照顧環境，而親職者生活未穩定，親職及教養能力有待提升，亦無其他親屬資源得以協助照顧，為維護受安置人身心發展及安全，基於其最佳利益，認非延長安置不足以保護受安置人，本件聲請核無不合，應予准許，爰依首開規定裁定如主文，以利後續處遇工作之進行。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俞兆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書記官　曾羽薇



